
四川文理学院学术会议报销汇总表
	承办单位
	

	会议名称
	

	会议类别
	国际学术会议/全国性学术会议/地方性学术会议/校级学术会议

	经费开支来源
	

	会议规模
	参会人数：   人；工作人员数：     人

	会议时间
	会期：  天；从  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

	会议费支出
	费用类型
	预算金额（元）
	实际支出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综合定额费用
	
	
	

	
	其中：住宿费
	
	
	

	
	    伙食费
	
	
	

	
	  其他费用
	
	
	

	
	非综合定额费用 
	
	
	

	
	其中：报告酬金
	
	
	

	
	其他费用       
	
	
	

	
	合计
	
	
	

	实际支出金额大写
	

	承办部门意见
	经办人意见：
单位（项目）负责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经费管理部门
审核意见
	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

	校领导
审批意见
	

年   月   日

	计划财务处
费用报销审核意见
	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




填表前重要提醒：
1.学术会议的备案是学校高度重视的工作，请各承办单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完成，科技处将尽力为各部门提供热情、周到和高效的协助。
2.此表适用与我校各部门主办或承办学术会议或论坛。我校人员参与其它单位主办的学术会议无需填写此表。
3.请如实填写此表中的信息, 不得填写不实信息。
4.备案期限：30人以上会议至少提前30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和备案，小型会议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和备案。经学校批准后，方可举行。对不符合备案时限要求的学术会议，将不予审核和批准，各部门不得举办。
5.关于“经费开支来源”。从科研项目“会议费”列支的注明项目名称及编号；从专项经费列支的注明部门及专项经费名称；如有校外赞助或收取会议费的需注明来源及拟收金额。
6.关于“承办部门/项目意见”。由各部门主要领导在此签署意见，并作为此项活动责任领导。使用科研项目经费的，项目负责人、承办部门主要领导均需签署意见。非主要领导签名或不签署是否同意，视作无效。经办人需签署情况属实意见，否则无效。
7.人文社科类学术会议，需宣传部审核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并签署意见。
8.涉外学术会议需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9.需提交附件1：会议详细内容和议题；附件2：会议详细日程；附件3：参会人员名单（单位、职务/职称）；附件4：发言人员简介和发言提纲；附件5：境外（港澳台和国外）参会人员身份证件复印件或编号（护照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）参会人员名单（国内人员）
10. 审批表一式三份，归口管理部门1份、计财处报销1份、承办部门1份。



